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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起草的《互联网平台分类分

级指南（征求意见稿）》《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征求意

见稿）》日前向社会征求意见。根据《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

（征求意见稿）》，中国互联网平台将主要分为 6大类、3个级别。

《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征求意见稿）》规定了互联网平

台特别是超大型平台需履行的公平竞争示范、平等治理、开放生

态等义务。专家表示，科学界定平台类别、合理划分平台等级，

推动平台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有利于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保

障各类平台用户的权益，维护经济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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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穿戴新风尚

在以前的电影中，智能手表、眼
镜等可穿戴设备时常作为一种科幻
的象征，将观众带入“未来世界”。不
过，随着科技进步和物联网技术的发
展，能够监测人体数据的手表、可以
播放音乐的眼镜等智能穿戴设备如
今已成为平常的消费品，曾经的“科
幻之光”已照进了现实，穿戴智能设
备成为一种科技新风尚。

所谓智能穿戴设备，就是对日
常穿戴进行智能化设计、开发出的
可以穿戴设备的总称。相关设备能
够采集多种人体数据，提供视觉、
触觉、听觉、健康监测等多方面的
交互体验，还可作为手机使用习惯
的延伸，提供消息通知、听音乐、
打电话等功能。同时，智能穿戴设
备还拥有集成度高、体积小、实用
性强等特点，令其在消费市场愈发
走俏。

有专家表示，在可穿戴设备不
断更新迭代、新功能下放的大趋势

下，中国可穿戴设备市场正保持快
速发展，出货量逐年增长。数据显
示，国内可穿戴设备出货量从 2016
年的 3876万台增至 2020年的 1.07亿
台 ， 年 均 复 合 增 长 率 接 近 30% 。
2021 年上半年，中国可穿戴设备出
货量已达 6343 万台，较去年同期增
长43.51%。

运动健康好伙伴

作 为 众 多 智 能 穿 戴 设 备 中 的
“元老级”产品，智能手表在普及程
度、应用适配和功能完善等方面都
已较为成熟，其在运动与健康监测
方面的实用性得到消费者青睐。

“对于智能手表而言，把运动与
健康的相关功能做好，就像传统手
表时间走得准一样，是硬性标准。”
李炎是一名拥有 10 多块智能手表的
科技“发烧友”，从单纯的数码爱好
者到软件开发者，他和智能穿戴设
备已经打了近7年交道。

李炎告诉记者，从仅仅监测步
行、跑步，到适用于游泳、骑行、
划船等运动，经过几代产品更迭，
智能手表在运动监测、提醒等方面
的功能已较为完善。“用户只需要设
定好运动项目和目标，手表就会自
动计算运动时间，以及对应消耗的
热量，使用次数越多、佩戴时间越
长，相关数据就越准确。”

此外，一些智能手表还设有运
动激励机制，如目标达成可获得相
应勋章或限量版主题奖励。部分主
打运动卖点的商家还会在用户更换
手表时，根据运动目标完成情况给
予一定的价格优惠，以鼓励用户科
学运动。

在健康监测方面，大部分智能
手表目前已实现较为准确的全天候
数据监测及记录。通过多个集成传
感器，智能手表可采集心率、血
氧、步频等信息，并通过长期数据

积累及趋势走向，分析并及时提醒
用户可能存在的心脏疾病、运动缺
陷等健康问题。

“我们正在测试一款应用于智能
手表的睡眠监测软件，可以帮助用
户更好地了解自己的睡眠状况并进
一步改善睡眠质量。”李炎说，随着
软件应用不断丰富，智能手表能够
成为更多人的运动健康好伙伴。

突破创新促发展

清晨起床，窗帘缓缓拉开，厨房
的咖啡机自动开始冲泡；走到车库，
手机地图软件已规划好出行路线，并
投射到汽车的车机屏幕中……随着
物联网技术发展，万物互联的概念深
入人心，智能穿戴设备在日常生活中
的应用场景也不断扩宽，成为人们融
入智慧生活的重要入口和应用终端。

“过去，一套自动化流程的起点
需要用户主动触发，而在智能穿戴
设备和物联网技术的支持下，用户
就可通过‘意念’来完成。”李炎介
绍，通过对用户睡眠情况、动作感
应、位置以及时间等进行综合分
析，智能手表、手环等就能准确判

断用户是否已经起床，进而依托物
联网对家中一系列设备发出指令，
实现无感操作。

除了在使用体验和功能上的优
化创新，智能穿戴设备在产品类型
上也不断开拓新领地。不久前，植
入运动传感器和芯片的智能跑鞋正
式发售。在长距离跑步中，智能跑
鞋可以进行更准确的距离、速度监
测。据悉，长期配合智能手表或手
环使用，可为用户提供步频分析、
跑步姿态以及运动潜能等更加专业
的数据及分析报告，在自我健康管
理、运动员训练和选拔等场景中拥
有较大应用发展空间。

受限于技术、价格、使用习惯
等多方面因素，目前在所有可穿戴
产品中，智能手表、手环和耳机占
据了绝大部分市场份额，其他类型
产品的市场规模较小。对此，有业
内人士表示，相关企业应在持续挖
掘现有智能穿戴设备丰富功能的同
时，依托 5G、大数据、物联网等不
断突破创新、拓宽“赛道”，推动智
能服饰、辅助医疗器具等智能穿戴
设备的研发，为智能穿戴产业发展
创造更多机遇和更大空间。

互联网平台拟分为6类3级

近年来，数字经济迅速发展。互联网平
台是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发布的 《平台经
济与竞争政策观察 （2020）》 显示，截至
2019年底，中国价值超10亿美元的互联网平
台企业达 193 家，比 2015 年新增 126 家。从
价值规模看，2015-2019 年，中国互联网平
台总价值由 7957 亿美元增长到 2.35 万亿美
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31.1%。在互联网平
台快速发展的同时，一些问题也在凸显，如
平台“二选一”、大数据“杀熟”、数据安全
存在风险等。

为更好推动中国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增强监管的针对性与有效性，《互联网平台分
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稿）》提出，依据平台的
连接对象和主要功能，将平台分为网络销售
类、生活服务类、社交娱乐类、信息资讯类、金
融服务类、计算应用类等6大类。

同时，综合考虑用户规模、业务种类以
及限制能力，《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 （征
求意见稿）》 将互联网平台分为超级平台、
大型平台、中小平台 3 个级别。其中，超级

平台的具体标准为：超大用户规模，即平台
上年度在中国的年活跃用户不低于 5 亿；超
广业务种类，即平台核心业务至少涉及两类
平台业务，该业务涉及网络销售、生活服
务、社交娱乐、信息资讯、金融服务、计算
应用等 6 大方面；超高经济体量，即平台上
年底市值 （估值） 不低于 1 万亿元人民币；
超强限制能力，即平台具有超强的限制商户
接触消费者 （用户） 的能力。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薛军认为，《互联网
平台分类分级指南 （征求意见稿）》 强调针
对不同类型的互联网平台实施合理的分级分
类的规范要求，而不是各种类型的平台“一
刀切”，这是一种更加务实的做法，尤其是区
分超级平台与其他平台，使得监管措施更有
针对性和有效性。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副
所长王勇说，“超级平台”概念的提出，有助
于深化对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问题的认识，
引导相关平台企业更加重视规范自身行为。

平台主体责任要求更细化

《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 （征求意
见稿）》 共有 35 条，对于不同类型的平台，

明确了不同的主体责任。其中，前 9 条针对
超大型平台，从公平竞争示范、平等治理、
开放生态、数据管理、内部治理、风险评
估、风险防范、安全审计、促进创新等 9 个
方面，对超大型平台提出要求。对其他平台
经营者，规定了信息核验、记录、公示，平
台内用户管理，平台内容管理等26项应履行
的义务。

业内人士指出，《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
责任指南 （征求意见稿）》对监管部门与主
要的平台企业之间形成良好的监督和合规
经营的指导关系，有重要价值。特别是超
大型平台，由于其在用户规模、数据、技
术等方面的优势，具有更强的限制竞争能

力，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从国际背景看，目前很多国家和地区对

大型互联网平台实施了更大力度的监管，要
求这些平台承担起“数字看门人”职责，履
行好社会责任。例如，德国对大型平台拒绝
开放生态、屏蔽竞争对手、妨碍跨平台竞
争、自我优待等行为作出了明确的禁止性规
定。欧盟 《数字市场法》 草案通过确定“事
前监管”制度的方式，规定了大型互联网平
台需要执行的“事前义务”，即在监管部门发
现平台有违规行为之前就对平台提出要求或
者禁止某些行为。

近期受社会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也被纳
入 《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 （征求意

见稿）》中。例如“算法规制”要求互联网
平台经营者利用其掌握的大数据进行产品推
荐、订单分配、内容推送、价格形成、业绩
考核、奖惩安排等运用时，需要遵守公平、
公正、透明的原则，遵守法律、法规，尊重
社会公德和基本的科学伦理，不得侵害公民
基本权利以及企业合法权益；“劳动者保
护”要求互联网平台经营者保护平台灵活就
业人员的身心健康、工作环境安全以及获取
公平、合理报酬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障的权
利，不得限制其在其他互联网平台就业。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刘旭
认为，《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 （征
求意见稿）》既回应了社会各界对互联网行
业强化反垄断的呼吁，要求更细化，又有
利 于 中 国 企 业 更 好 参 与 数 字 经 济 全 球 治
理，更好地在海外市场参与国际竞争。

消费者权益将进一步保障

强制用户“二选一”、“大数据杀熟”、
在无正当理由前提下限制识别和正常访问
其他平台的网址链接、违规收集用户个人
信息……普通用户遭遇的这些烦恼，将在

《互 联 网 平 台 分 类 分 级 指 南 （征 求 意 见
稿）》《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 （征
求意见稿）》出台后得到有效遏制，各类平
台用户的基本权益将得到进一步保障。

据了解，《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 （征
求意见稿）》《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

（征求意见稿）》 将配合发力。《互联网平台
分类分级指南 （征求意见稿）》 对平台进行
分级的依据之一是限制能力，即平台具有的
限制或阻碍商户接触消费者的能力。超级平
台、大型平台分别具有超强限制能力和较强
限制能力。《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

（征求意见稿）》对超大型平台经营者和其他
平台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提出了严格要求。
例如，要求超大型平台经营者开放生态、保
护用户个人信息数据安全、定期对侵害消费
者合法权益等风险进行评估等；要求其他平
台经营者保障消费者信用评价权利，不得利
用技术手段和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
段诱骗消费者交易，应建立便捷有效的投
诉、举报和争议在线解决机制，建立内部监
督检查制度，督促平台内经营者提供符合保
障人身、财产安全要求的产品及服务等。

业内人士认为，两份指南为互联网平台
划出了“红线”，为企业合规经营、维护消费
者权益提供了一套标准，增加了确定性。对
政府来说，体现了坚持发展和监管规范两手
抓，有利于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
领域监管。两份指南正式施行后，将引导未
来互联网行业监管方向，更好地维护和保障
用户各项权益。

超大型平台要承担更多责任和义务

让平台经济在规范中发展
本报记者 彭训文

今年上半年中国可穿戴设备出货量达6343万台

可穿戴设备“智慧相随”
本报记者 金 晨

手腕上戴着智能

手表、鼻梁上架着智

能眼镜、耳边挂着无

线耳机……近年来，

智能穿戴产业发展迅

猛，智能手表、耳机

等可穿戴设备受到越

来越多人的青睐。专

家 表 示 ， 随 着 5G、

AI、云计算等技术的

进一步发展，智能穿

戴设备市场将迎来更

多发展机遇。

徐 骏作 （新华社发）徐 骏作 （新华社发）

“智能”大赛 竞技比拼“智能”大赛 竞技比拼
11月13日，2021年德清县“移动5G杯”中小学人

工智能普及大赛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举行，活动旨
在通过人工智能相关比赛激发青少年的创造性思维，
培养孩子的科学意识和动手能力。

来自该县的650余名学生分别参加木质套件搭建
赛、无人机挑战赛、车型机器人挑战赛、现场创意
赛等项目的角逐。

图为学生在大赛现场进行无人机挑战赛比拼。
王 正摄 （人民图片）

在海南省海口市骨科与糖尿病医院国际门诊部，医护人员通过智能移动
远程医疗管理平台上的可穿戴设备远程听诊。 苏弼坤摄 （人民图片）


